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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校園藥物濫用現況 

依據衛生福利部所提供之「藥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數據，了解到學

生藥物濫用總數在近 5 年呈現不規則的增減，其中較為特別的部份為 2016 年較

2015 年驟減 743 人次，總人次為 1006 人，下降幅度高達 42.48%，截至 2017 年

1-9 月的統計為 792 人次，比 2016 年同時段減少 5.6%持續下降；學生毒品施用

種類仍以第三級毒品為主，與 2015 年相比，2016 年第三級毒品通報人數減少 809
人，降幅為 54.48%；而在不同學制中，不同年份皆呈現相同現象，高中職階段

藥物濫用的人數為最多數，約占 57.95%~62.20%不等，其次為國中階段，約占

31.72%~35.88%（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7）。 

從 2016 年數據大幅下降的狀況來看，或許可視為近年來政府單位極力推動

的反毒策略已有初步成效，但仍無法忽視新興毒品黑數問題及主動通報確實性等

潛在因素導致數據失真的可能性。況且一千初的人數仍相當高，在高中職校園濫

用所占比例過半，顯示現行校園的毒品防治處遇仍存在巨幅的調整空間，而問題

的持續存在將衍生出許多潛藏的社會問題。據此前提，本文試著以學校系統觀來

探討現行處遇方式能夠有所調整之處，期望能有效改善校園的藥物濫用現況。 

二、以系統觀探討藥物濫用成因 

Bronfenbrenner(1979)強調多重環境對個體行為以及發展的影響，他認為藥物

濫用者成因也須以系統觀的全面性眼光進行探討。整體歸納影響個體發展的環境

可分為四個系統，分別為：小系統、中間系統、外系統及大系統，且為四個系統

間直接或間接交互作用後所產生的結果。 

(一) 個體因素： 

藥物濫用與個體生物性因素、人格特質與情緒狀況有關（林豐材，2005）。
近幾年研究中，施富山（2010）指出，青少年在心理因素上使用毒品原因為孤單、

缺乏安全感等，藥物濫用對他們而言是種娛樂、紓解壓力的方式。另外，在個人

特質一面，用毒青少年傾向較為冒險、短視投機、個性衝動、憂鬱傾向較高及面

對生活壓力較易以退縮為其因應方式（蔣碩翔，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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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系統：原生家庭、手足等。 

家，是一個人安身立命之處，家庭提供正值發展階段之青少年支持、親密性

及情感需求，良好的家庭系統能幫助青少年健康的發展，若是家庭系統不穩定、

次系統之間界限混淆，青少年原本在家庭中可得到的需求無法滿足時，這就成為

一個隱藏的危機，青少年可能轉向藥癮世界尋求情感上的依附和滿足（張碧雲，

2009）。從過去許多的文獻中，不難發現家庭各樣情形與青少年藥物成癮皆有相

關（高宛琳，2016），舉凡家庭氣氛、親子依附關係、手足關係、管教方式、家

庭中有無人使用毒品、父母對毒品的態度等等，甚至某些因素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力。 

(三) 中間系統：學校、同儕等。 

學校是個體離開家庭踏入社會之前，所接受的教育與訓練之處，尤其在學校

中同儕間的影響深遠，依據「103 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2015）結果指出青少年藥物濫用的前三大原因為「好奇」、「放鬆自己或

解除壓力」、「朋友有使用」。青少年重視同儕看法、尋求認同的過程，容易因畏

懼同儕惡勢力或因好奇受不了誘惑，而在明知或無知之下濫用違禁藥物，導致成

癮。 

(四) 外系統：法律制定、大眾傳播媒體 

外系統是指存在於個人所處的環境中，能間接刺激當事人的吸毒動機，或提

供當事人接觸毒品間接機會的外在條件，如法令的制定、大眾傳播媒體（林豐材，

2005）。法令對於藥物濫用者的刑責、施用各級毒品的差異；在媒體訊息方面，

透過對青少年反覆灌輸價值與態度，影響行為人有關藥物使用的態度及價值。 

(五) 大系統：社會文化、價值觀…等。 

以社會文化而言，目前生存及教育環境易使個體處於適應不良或壓力下，因

而尋求快速之方式紓解，而成為考慮使用毒品的種種因素之一；價值觀是個人在

社會中成長所習得的一些對人對事的看法（林豐材，2005），看似無具體影響，

實際上這些影響尤其在個人幼年時期最為深遠，且影響個體後續發展歷程。 

綜上所述，無論個體、小系統、中間系統、外系統至大系統，藥物濫用者的

成因所涉及層面都不是以單一直線的思考模式可以解釋的。在此，系統性的觀點

提供一個全面性的眼光，面對藥物濫用個案時有更廣闊的思考，以激盪出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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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之道。 

 

三、系統觀：校園系統處遇方式 

藥物濫用個案成因複雜，從小系統、中間系統、大系統至外系統，而學校除

了是學生待最長時間的地方，且對於高中職尚未成年的學生而言，正處於求學階

段，學校場域對他們的未來發展影響深遠，因此，校園系統究竟如何面對藥物濫

用個案的處遇實為重要。 
依據教育部訂定「防治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計畫暨輔導作業」流程，不論

是被警察查獲、尿篩陽性或是自我坦承的疑似藥物濫用個案，就會結合教官、導

師及家長等成員成立春暉小組，並有為期三個月的輔導時程，後續則視個案情況

追蹤輔導。目前學校主要均應用三級預防的觀念，在發展性輔導上，充實教師藥

物濫用防制相關知能、強化宣導措施、強化清查與篩檢功能，針對高危險群學生

進行尿液篩檢，聚焦於增加保護因子，減少危險因子；在介入性輔導及處遇性輔

導方面，同時結合社區心理衛生服務與地區醫療院所資源（李易蓁，2010）。以

下分別就著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及處遇性輔導探討學校系統目前的處遇方

式。 

(一) 發展性輔導 

初級預防提供一般教育性與生活層面的輔導工作，實施對象為全體教職員、

導師、輔導教師、行政人員等，特別是高中職校有軍訓教官，大多擔任學務處生

活輔導組、訓育組長，在尿液篩檢、友善校園、紫錐花運動等等，綜理校園安全

及學生管教業務（黃玉幸，2014）。透過發展性輔導預防問題行為發生，並增加

學生適應能力，主要服務對象為全校 80％的學生。校園中初級預防以教育宣導

爲主，包含各類型反毒活動、比賽、培育種子教師等等，同時也透過課程的安排

與設計融入教學中。一般藥物濫用個案，一經發現，導師則通報教官室，之後由

教官陪同進行初篩和尿液篩檢，若檢驗結果為陽性，依規定成立春暉小組實施輔

導。目前高中學校配有教官一同協助校園各面事務，以及與學生第一線相處的導

師和全體教職員，但並非所有教官、導師和教職員皆具備毒品認識及輔導能力，

且對於學生是否施用毒品的辨認亦欠缺專業，無法及時對高危險群學生作篩檢，

藥物濫用形式與手法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學校相關人員所需知能也要與時俱進，

免得先前固有知識侷限了初級預防的效能，且一急迫的事實是高中職教官將於

2018 年退出校園，教官在高中職校園中處理藥物濫用個案所扮演的角色又要如

何在學校系統中由各單位協調並共同合作，也是待各界共同商討的議題。 

(二) 介入性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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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預防提供個案介入輔導，以專業輔導、諮商，協助學生解決適應不良的

問題，主要實施人員為輔導教師及相關輔導人員，主要服務對象為全校 15%的學

生。透過特定人員尿液篩檢發現有藥物濫用學生時，即由學校組成「春暉小組」

介入輔導，採定期複查檢測掌握學生戒治情形，若為期三個月的輔導時程結束

後，則召開個案續輔會議，視個案實即情形判斷是否續輔。因此學校輔導人員具

備相關能力與知能就顯得特別重要。林宗毅、張萩琴、廖容瑜（2016）的研究指

出，學校中過半數輔導人員均具備輔導能力與技巧，透過測驗、諮商過程等介入

方式幫助學生，且輔導能力與技巧越高者，其輔導過程投入程度相對越高，具有

正相關。只是在學校現場，輔導後進行持續追蹤是一相當大的挑戰，由於藥物濫

用學生上學情形不穩定，容易發生轉學、休學或被退學的機率，若再加上輔導人

員身兼學校其他行政業務，更是無法兼顧。且在教育實務現場，在系統的合作上，

學校會有所考量，溫俊明（2016）提出站在學校立場，一面保護學生，另一面維

護學校校譽，就算學校得知學生涉毒，通常不會主動提供學生涉毒情資給警方，

除非經過輔導防治無效，才會移請社政單位或警方介入處理。 

(三) 處遇性輔導 

三級預防提供個案資源整合與轉介工作，實施人員為輔導教師、校外的醫療

人員、社工人員，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等專業人員，主要服務全校 5%的學

生。依據《學生輔導法》學校應將曾接受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學生，列入

高關懷學生名冊，並追蹤輔導。倘若個案情形為學校系統所無法處理的範疇，則

連結司法機關或相關專業人員進行協助。教育部在民國 106 年 1 月發布「學生轉

銜輔導及服務通報注意事項」，並於 106 年 5 月啟用「教育部學生轉銜輔導及服

務通報系統」，各級學校學生輔導轉銜服務落實於制度，加上通報系統的建置能

幫助學校端掌握特定需關懷的學生（楊昌裕，2017）。並且，高關懷學生應於其

畢業一個月前，召開評估會議，評估應否列為轉銜學生（教育部，2014）。只是

藥物濫用的學生一但休學、轉學、畢業等情況，未必能持續追蹤輔導，溫俊明

（2016）也指出在實務現場，校方也可能基於特殊考量，鼓勵學生轉（休）學，

造成託管，實際狀況是學生只要出了學校，就非學校系統可以工作的範圍，儘管

學校輔導單位仍應本於專業立場，透過觀察、家庭訪問、再評估與諮詢等途徑了

解個案實際情形，盼透過轉銜制度與通報系統的落實，同時仰賴其他系統的幫

助、共同合作，才能協助個案脫離藥物濫用的行為。 

儘管藥物濫用成因有其複雜的背景因素，但高中職青少年藥物濫用的情形與

成人相比，若有合適的介入，其改變的可能性相較高出許多。綜上所論，目前現

行的三級預防用於藥物濫用的個案已有些時日，學校也熟知其流程，在一級預

防，仍需提升全校教職人員的相關知能，篩選出高危險個案；在二級預防，繼續

提升專業輔導人員的輔導技能、持續追蹤輔導個案及和完善校外系統的合作；在

三級預防，落實轉銜機制、健全校外系統連結和合作等，是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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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遇改善計畫與建議—以專任輔導教師的觀點出發 

針對輔導知能不足、個案追蹤機制與系統性合作未落實等問題，教育部

（2017）為使校園毒品防制工作更有效運作，頒布「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

施計畫」，強調中央（教育部、國教署）與地方整體系統（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學校）的支援性與合作性，推動包含輔導人力的行政輔導網絡架構，期許藉由學

校輔導與行政兩大專業團隊一同合作的模式來有效輔導個案，降低再犯率。為因

應高中職教官於 2018 年將退出校園，現行工作內容勢必須妥善交接以免出現反

毒漏洞，而又專任輔導教師最具其專業度，對於藥物濫用的現況，也的確需投入

其中。依據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教育部，2017；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2017）所提及之具體目標、策略與具體執行細項，並參考宋宥賢（2016）所

彙整之學校三級輔導模式和專任輔導教師角色與職責，將學校輔導面所能進一步

調整與施力的藥物濫用防治重點工作彙整如圖一。 

為使整體處遇運用上催化出更大效能，關於計畫內容研究者認為仍有兩點可

稍做調整：（一）新制計畫所提之目標與策略未依三級預防機制做分級，建議劃

分方式可參照圖一；（二）針對整體個案管理與長期追蹤輔導的部份，得增加《學

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之觀念，將校內曾接受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之個案列入

高關懷學生名冊，並於因故離校一個月內、畢業前一個月執行會議以評估是否列

為轉銜名單。如列為轉銜需將資料上傳至「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有

助於後續所就讀學校延續輔導工作。 

2017 年的最新計畫內容已相較舊有機制更加系統化與任務明確，然而隨著

合作體系擴大，訊息傳遞如何減少落差仍存在許多挑戰。又如第三大項所論述，

學校人員實際上亦會考量一些利益層面而未恪遵職守，或就研究者與學校現場工

作者了解，校內體制未能對於整體三級預防機制詳加落實，各單位針對個案資訊

未做串連，導致作業流於形式，無法全面性了解個案問題。欲確切改善藥物濫用

問題的狀況，唯需相關參與防治工作的人員確切落實計畫，期待各個層面的專業

人員之功效得以更加發揮、系統整體資源能夠做最有效運用。 

五、結論 

經由研究者進一步整理相關資料，面對毒品施用問題為何無法有效改善已有

初步了解。其中所提的系統合作落實確實有其難度，也因此需仰賴更多專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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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投入各項校園議題，包含本研究所探討的藥物濫用問題。從上述所探究的輔

導改善計畫與建議得以清楚知悉校園中的專任輔導教師位居重要角色，輔導工作

需仰賴此角色來加以落實和深化，不容忽視或恣意以其他角色替代，盼望依據學

生輔導法從 107 學年度，能夠逐漸補齊各校園中輔導人力缺口，期盼透過各系統

間的相互合作、發揮各專業人員的所長，完善連結網絡，能夠交織起一張張緊密

的防護網，保護青少年免於藥物濫用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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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得調整之藥物濫用防治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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